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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办〔2015〕112号

关于立即开展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       生产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安委办、各相关部门：
2015年8月12日晚上，位于天津滨海新区一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截止至13日18时，共造成了50人死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防止同类事故的发生，经研究，从即日起，对全区危险化学品行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全区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从业企业（含港区）。

二、检查内容

（一）安全生产标准化运行情况。一是《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保障生产安全十条规定》落实情况；二是安全生产责任制、“五落实五到位”的落实和各项安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三是日常安全检查和事故隐患整改落实情况；四是风险评估和重大危险源监控情况；五是应急救援预案完善及其演练情况；六是安全培训教育及持证上岗情况；七是安全投入使用情况；八是危险化学品发货和装车查验登记情况。

（二）现场安全生产情况。一是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标志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设置情况；二是个体防护用品的佩带和使用情况；三是应急救援器材的配备情况；四是企业是否根据生产、储存、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风、防晒、调温、防火、灭火、防爆、泄压、防毒、中和、防潮、防雷、防静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全设施、设备，是否存在危险化学品禁忌物混存混放的问题；五是企业是否规范动火、进入受限空间、设备检维修、盲板抽堵、吊装、高处、动土、断路、临时用电等审批程序，严格审批内容和流程；六是否有存在超范围生产、经营危险化学品或擅自变更生产工艺；七、使用的特种设备、防雷检测是否定期进行检查。

（三）职业卫生管理情况。 检查内容包括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健康监护、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作业场所职业病防护设施、职业病人管理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及核实情况。

（四）区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根据行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开展检查，督查企业做好各项安全生产工作。

三、工作步骤

（一）企业自查阶段（即日至8月20日）

各镇（街道）安委办、各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督促辖区内的危险化学品企业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登记建档，并跟踪落实整改。

（二）检查抽查阶段（即日至11月10日）

各镇（街道）安委办、各相关部门对辖区内相关企业进行全面检查，区安委将会同步组织专家对重点企业进行抽查。

（三）总结提高阶段（11月11日至11月20日）

各镇（街道）安委办、各相关部门要认真总结，巩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成果，强化安全生产工作措施，并于11月20日前将行动总结报区安委。

四、其他要求

（一）高度重视、狠抓落实。各相关部门、各镇（街道）安委办必须高度重视本次专项检查工作，相关领导要亲自部署，迅速制定方案，指定专人负责落实，务求通过检查进一步消除企业事故隐患，坚决防范和遏制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

（二）加强沟通、相互配合。各相关部门、各镇（街道）安委办在开展过程中，按照各自职责加强沟通、相互配合、互相支持，共同将本次专项检查落实到位。

（三）结合专项行动，加快整治推进。各相关部门、各镇（街道）安委办以安全生产“三大行动计划”为抓手，再次确认对危险化学品企业的安全生产政策宣讲和企业签订安全生产承诺书落实到位，在检查中结合我区近期开展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专项整治方案、夏季易燃易爆企业消防检查方案的工作，同步推进，并运用“互联网+”手段，及时上传检查图片和隐患整改图片。
（四）强化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行为的，坚持“四个一律”要求，严格依法查处。

联系人：彭嘉贤，联系电话及传真：8632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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